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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17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4451 號  

第十二條之一  汽缸排氣量在二千立方公分以下之小客車、小貨車、小客貨兩用車於本條文生效

日起至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購買並完成登記者，應徵之貨物稅每

輛定額減徵新臺幣三萬元。 

汽缸排氣量在一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下之機車於本條文生效日起至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購買並完成登記者，應徵之貨物稅每輛定額減徵新臺幣四千

元。 


